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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曙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产能扩大技改项目（固废专项）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4月 25日，南京曙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产能扩大技改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固废专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验

收组组长为南京曙光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单位），组员有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会议邀请了 3位技术专家。

建设单位介绍了本项目主体工程和固废设施的建设情况和验收调查报告的主

要内容与调查结论。

验收工作组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年第 9号）等文件，

查阅了项目相关的资料，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批复等文件，并对照南京曙

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南京曙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产能扩大技改项目（固废专

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现场勘察了项目涉及的固体废物环保设施运行

情况。经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崇福路 226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优化生产工艺，新增一套多效蒸馏装置，将产品产能由 45000吨/年增加至 110700

吨/年，新增 65700吨产品产能包括：1、含硫硅烷偶联剂产品产能由 10000吨/年

增加至 25000吨/年；2、含硫硅烷衍生物产品产能由 10000吨/年增加至 30000吨

/年；3、四氯化硅产品产能由 2000吨/年增加至 5000吨/年；4、盐酸产品产能由

18000吨/年增加至 40000吨/年；5、混凝土添加剂产品产能由 5000 吨/年增加至

10000吨/年；6、丙基三氯硅烷产品产能新增 700吨/年。项目配套增设废气处理

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 7月，完成了《南京曙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产能扩大技改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编制；2017年 9月 30日，原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

局以《关于南京曙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产能扩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宁新区管审环建〔2017〕4号）文通过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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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于 2018年 2月开工建设，2018年 5月建设完成，2019年 5月开始调

试。

2019年 8月 30日，建设单位已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等文件要求对本项目废水、废气及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开展了竣工环保自主验收。

验收结论为：大气、水及声环境保护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327.82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303.74 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92.6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本项目达到 110700吨/年产品产能（新增 65700吨产品产能），

其中，含硫硅烷偶联剂产品产能由 10000 吨/年增加至 25000 吨/年；含硫硅烷衍

生物产品产能由 10000 吨/年增加至 30000 吨/年；四氯化硅产品产能由 2000 吨/

年增加至 5000吨/年；盐酸产品产能由 18000吨/年增加至 40000吨/年；混凝土添

加剂产品产能由 5000吨/年增加至 10000吨/年；丙基三氯硅烷产品产能新增 700

吨/年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种类、数量、储存方式及处置方式（不含已验

收自建焚烧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的内容与原环评及相应的固废管理要求相比，固体废物种类、

数量均有所调整。根据《南京曙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产能扩大技改项目变动影响

分析报告》（2019年 8月）及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

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本项目固废产生的变动不属

于重大变动，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

三、固体废物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垃圾；运营期主要产生一般工业固废和

危险废物。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均依托原有一般工业固废暂存

间和危废暂存间暂存。本项目依托的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要求，依托的危废暂存间满足《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危废暂存间设置了内外部警

示标志牌、分区暂存、内外部监控设施并联网，防渗防腐环氧树脂地坪和收集槽

等措施，满足“防风、防雨、防晒、防渗、防漏、安全暂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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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体废物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废包括废

包装（未沾染类）、废保温材料（未沾染类）和废旧金属，危险废物包括前馏分、

聚硅氧烷、废盐、滤纸、滤布和滤袋、废水处理污泥、废活性炭、废机油、实验

室危险、报废产品、废包装材料、油污纱手套及废劳保用品、废日光灯管、废铅

蓄电池等。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依托原有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暂存后委托专业单

位处置；危险废物在依托原有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全部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不进

入自建危废焚烧炉处置）。固体废物“零排放”。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按环评文件、环评批复及有关环境管理的要求建设，建设过程中

落实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固体废物规范暂存和处置，固体废物“零排放”，

本项目固废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